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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发证券2015年10月

主要财务信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

发证券” ）的股东，本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份1,244,652,926股，占广发证券总股

本的16.33％；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敖东国际（香港） 实业有限公司现持有广发证券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18,199,000股，占广发证券总股本的0.24%。本公司采用权益法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按照相关规定披露广发证券（母公司）及由广发证券全资所有的广发证券资产管理（广东）有限公

司2015年10月的主要财务信息：

单位:人民币元

公司名称

2015

年

10

月

2015

年

1-10

月

2015

年

10

月

31

日

营业收入 净利润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

广 发 证 券

（

母 公

司

）

1,368,289,544.01 608,103,430.70 23,602,154,509.00 9,538,248,919.18 70,818,690,697.15

广 发 证 券 资 产 管

理

（

广 东

）

有 限 公

司

108,433,456.21 71,664,647.96 852,755,943.02 477,918,849.55 1,747,119,210.18

上述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详见广发证券的相关公告，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吉林敖东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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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短期融资券（第五期）

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五期16亿元人民币短期融资券已于2015年11月4日发行完毕，相关发

行情况如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第五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5

东方

CP05

短期融资券期限

85

天

短期融资券发行代码

1590124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508005

发行首日

2015

年

11

月

4

日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式

起息日期

2015

年

11

月

5

日 兑付日期

2016

年

1

月

29

日

计划发行总额

16

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16

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

元

/

张 票面利率

2.8%

有效投标总量

50.5

亿元人民币 投标倍率

3.16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中国债券信息网

（http://www.chinabond.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上刊登。

特此公告。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股票简称：万科A、万科H代 股票代码：000002、299903� � � �公告编号：〈万〉2015-079

� � � � � �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上市公告书

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证券简称

：

15

万科

01

证券代码

：

112285

发行总额

：

50

亿元

上市时间

：

2015

年

11

月

9

日

上市地

：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推荐机构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节绪言

重要提示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或“万科股份” ）董事会成员已批准

本上市公告书，确信其中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个

别的和连带的责任。

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对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

称“本期债券” ）上市的核准，不表明对该债券的投资价值或者投资者利益及兑付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

证。因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等引致的投资风险，由购买债券的投资者自行负责。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不得

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

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证评” ）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评

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评级为AAA；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未经审计的2015年9月30日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净资产为1,211.25亿元，合并财务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78.78%；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净资产为552.26亿元，

母公司财务报表口径资产负债率为70.41%。本期债券上市前，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为144.72亿元（2012-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不少于本期

债券的一年利息的1.5倍。本期债券发行前，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本期债券上市

交易场所是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的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议交易平台同时挂牌 （以下简称 “双边挂

牌” ）上市交易。本期债券上市前后，若发行人财务状况、经营业绩和信用评级等情况出现重大变化将影响

本期债券双边挂牌交易。发行人承诺，若本期债券无法双边挂牌，债券持有人有权在本期债券上市前向本公

司回售全部或部分债券认购份额。本期债券上市后的流动性风险敬请投资者关注。根据发行人于2015年8月

16日公布的2015年半年报告，本期债券仍然符合在深交所双边挂牌交易的条件，具体信息请查阅发行人于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布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半年度报告》。

发行人在向深交所申请本期债券上市时，已与上市推荐人就债券终止上市的后续安排签署协议，约定

如果债券终止上市，发行人将委托该上市推荐人提供终止上市后债券的托管、登记等相关服务。

第二节发行人简介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石

设立日期：1984年5月3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0,995,210,218元

1

1

截至2015年6月末，发行人总股份数为11,048,058,100股，目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变更。下同。

实缴资本：人民币10,995,210,218元

住所：中国深州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办公地址：中国深州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邮政编码：518083

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谭华杰

联系电话：0755-25606666

传真：0755-25531696

所属行业：房地产业

经营范围：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进出

口业务（按深经发审证字第113号外贸企业审定证书规定办理）；房地产开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440301102900139

组织机构代码：19218149-0

网址：www.vanke.com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历史沿革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参见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以下

简称“募集说明书” ）“第六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二、发行人历史沿革” 。

（二）最近三年实际控制人变化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六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五、发行人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

（三）最近三年内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未发生重大资产重组。

三、公司股本情况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六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三、发行人股本总额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

四、发行人主要业务基本情况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六节发行人基本情况” 之“八、发行人主要业务情况” 。

五、发行人的相关风险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三节风险因素”之“二、发行人的相关风险” 。

第三节债券发行、上市概况

一、债券名称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5万科01）

二、发行总额

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为50亿元。 其中， 本期债券网下预设的发行数量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比例为

100%，即50亿元；最终网下实际发行数量为50亿元，占本期债券发行规模的100%。

三、债券发行批准机关文号

本期债券已由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1915号”文核准公开发行。

四、债券的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一）发行方式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根据询

价簿记情况进行配售。

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为2015年9月25日，已于2015年9月28日发行完毕。

（二）发行对象

本期债券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合格A股证

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五、债券发行的主承销商及承销团成员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组织承销团，采取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本期债券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分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花旗证券有

限公司及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六、债券面额及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面值为100元，平价发行。

七、债券存续期限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

八、债券年利率、计息方式和还本付息方式

1、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利率询价结果在预设利率

区间内协商确定。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3.50%，在债券存续期内固定不变。

2、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

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

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

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3、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起息日：本期债券的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起息日为2015年9月25

日。

4、付息日：本期债券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9月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

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5、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9月25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兑付顺延至下一个交易

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九、债券信用等级

经中诚信证评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十、质押式回购

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

件，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十一、担保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十二、募集资金的确认

本期债券合计发行人民币50亿元，募集资金已于2015年9月28日汇入发行人指定的银行账户。毕马威华

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期债券发行认购资金到位情况出具了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

证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第1501295号）。

十三、受托管理人

2015年6月，发行人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发行人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担任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聂磊、朱鸽、杨芳、蒋昱辰、高琦、孙鹏、寇志博、李钊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第四节债券上市与托管基本情况

一、债券上市核准部门及文号

经深交所深证上[2015]451号文同意，本期债券将于2015年11月9日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协

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本期债券简称为深交所“15万科01” ，上市代码为“112285” 。

二、债券上市托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 ）提供的债券登记证明，本期

债券已全部登记托管在登记公司。

第五节发行人主要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

年

9

月末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资产总额

57,079,342.11 50,840,875.54 47,920,532.35 37,880,161.51

负债总额

44,966,820.22 39,251,513.85 37,376,590.01 29,666,342.01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8,892,607.50 8,816,456.99 7,689,598.33 6,382,555.39

项目

2015

年

1-9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7,959,621.00 14,638,800.45 13,541,879.11 10,311,624.51

净利润

953,862.40 1,928,752.40 1,829,754.99 1,566,258.8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685,445.79 1,574,545.41 1,511,854.94 1,255,118.24

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额

(468,299.82) 4,172,481.91 192,386.89 372,595.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

（

减

少

）

额

(1,958,319.79) 1,864,917.05 (811,607.48) 1,750,611.24

二、发行人合并报表口径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2012

年末

资产负债率

77.20% 78.00% 78.32%

扣除预收账款后的资产负债率

38.86% 41.46% 45.54%

流动比率

1.34 1.34 1.40

速动比率

0.43 0.34 0.41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毛利率

20.95% 22.74% 25.97%

总资产报酬率

5.43% 6.01% 6.76%

净资产收益率

17.43% 19.51% 20.89%

EBITDA

（

万元

）

3,061,137.39 2,913,548.23 2,499,635.77

EBITDA

利息保障倍数

（

倍

）

4.48 4.43 4.32

应收账款周转率

（

次

）

58.87 54.54 60.63

存货周转率

（

次

）

0.32 0.32 0.28

上述指标均依据合并报表口径计算，各指标的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合计；

营业毛利率=（营业收入-营业成本-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营业收入；

总资产报酬率=（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总资产平均余额；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所有者权益平均余额；

EBITDA=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折旧+摊销；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EBITDA/（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的利息支出）；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应收账款平均余额；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存货平均余额；如无特别说明，本节中出现的指标均依据上述口径计算。

第六节本期债券的偿付风险及对策措施

经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信用等

级为AAA，说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极低。

发行人目前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偿付能力较强。在本期公司债券存续期内，由于发行人所处的宏

观经济、政策、行业环境等方面存在不可预见或不能控制的客观因素，以及发行人自身的生产经营存在的不

确定性，可能导致发行人不能从预期的还款来源中获得足够的资金按期支付本息，从而使投资者面临一定

的偿付风险。

本期债券发行后，公司将根据债务结构进一步加强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运用管理，保证

资金按计划使用，及时、足额准备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支付和到期的本金兑付，以充分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一、偿债计划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二、偿债计划” 。

二、具体偿债安排

（一）偿债资金来源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三、偿债资金来源” 。

（二）偿债应急保障机制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四、偿债应急保障方案” 。

三、偿债保障措施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五、偿债保障措施” 。

四、发行人的违约责任

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五节增信机制、偿债计划及其他保障措施”之“六、发行人违约责任” 。

第七节债券担保人基本情况及资信情况

本期债券无担保。

第八节债券跟踪评级安排说明

自首次评级报告出具之日（以评级报告上注明日期为准）起，中诚信证评将在本期债券信用等级有效

期内或者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持续关注本期债券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变化、经营或财务状况变化以及本期

债券偿债保障情况等因素，以对本期债券的信用风险进行持续跟踪。跟踪评级包括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在跟踪评级期限内，中诚信证评将于发行主体及担保主体年度报告公布后二个月内完成该年度的定期

跟踪评级，并发布定期跟踪评级结果及报告；在此期限内，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发生可能影响本期

债券信用等级的重大事件，应及时通知中诚信证评，并提供相关资料，中诚信证评将就该事项进行调研、分

析并发布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

如发行主体、担保主体（如有）未能及时或拒绝提供相关信息，中诚信证评将根据有关情况进行分析，

据此确认或调整主体、债券信用等级或公告信用等级暂时失效。

中诚信证评的定期和不定期跟踪评级结果等相关信息将通过中诚信证评网站 （www.ccxr.com.cn）予

以公告。

第九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为保证全体债券持有人的最大利益，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合同法》以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本公司聘请中信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并

签订了《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凡通过认购、受让、接受赠与、继承等合法途径取得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均视作同意《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并由债券受托管理人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规定履行其职责。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聘任及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一）债券受托管理人的名称和基本情况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聂磊、杨芳、朱鸽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二）受托管理人的聘任及《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签订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中信证券于2015年6月签署的《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中信证券受聘担任本次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

（三）公司与受托管理人的利害关系情况

除与发行人签订受托管理协议以及作为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主承销商之外，债券受托管理人与发行人

不存在可能影响其公正履行本期债券受托管理职责的利害关系。

二、《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主要内容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情况，参见募集说明书“第十节债券受托管理人” 之“二、债券受托

管理协议主要内容” 。

第十节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有关情况

为保证本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规范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组织和行为，发行人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制定了《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本节仅列示了本期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投资者在作出相关决策时，请查阅《债券

持有人会议规则》全文。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全文置备于公司办公场所。投资者认购或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

债券之行为视为同意接受《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并受之约束。

一、债券持有人行使权利的形式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中规定的债券持有人会议职责范围内的事项，债券持有人应通过债券持有人

会议维护自身的利益；其他事项，债券持有人应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募集说明书的规定行使权利，维护自

身的利益。

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次债券全体债券持有人依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组成，债券持有人会议依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程序召集并召开，并对《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事项依法

进行审议和表决。

二、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主要内容情况，参见募集说明书“第九节债券持有人会议”之“二、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 。

第十一节募集资金的运用

一、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金额

经公司第十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14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发

行规模不超过90亿元人民币的公司债，本次发行规模为50亿元。

二、募集资金运用计划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将20亿元用于偿还银行贷款，改善债务结构；剩余资金用于补充

营运资金。

（一）偿还贷款

截至2015年3月末，公司待偿还的银行借款合计人民币268.67亿元。本期债券募集资金中，拟将20亿元用

于偿还上述银行贷款。

因本期债券的审批和发行时间尚有一定不确定性，待本期债券发行完毕、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公司将根

据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实际到位情况、公司债务结构调整及资金使用需要，对具体偿还计划进行调整。

（二）补充营运资金

本期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使用20亿元用于偿还上述银行贷款，剩余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公司

营运资金。公司发行公司债券偿还银行贷款，可以优化债务结构，节约财务费用；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有利于

改善公司资金状况，满足公司未来经营发展对流动资金的需求，有助于公司业务的开展与扩张、市场的开拓

及抗风险能力的增强。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将不用于财务性投资，但不排除当募集资金暂时闲置时对募集资金进行短期现金管

理以提高资金收益的情况。

第十二节其他重要事项

本期债券发行后至本上市公告书公告之日，公司运转正常，未发生可能对本期债券的按期足额还本付

息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事项。

第十三节有关当事人

一、发行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联系地址：中国深圳市盐田区大梅沙环梅路33号万科中心

法定代表人：王石

联系人：吉江华、梁洁、肖轶娟、史晓云、韩慧华、曹萌、张远

联系电话：0755-25606666

传真：0755-25531696

二、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聂磊、朱鸽、杨芳、蒋昱辰、高琦、孙鹏、寇志博、李钊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三、分销商

1、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2号凯恒中心B座2层

法定代表人：王常青

联系人：王彬

联系电话：010-65608390

传真：010-65608440

2、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12号中国人寿广场B座7层

法定代表人：潘鑫军

联系人：张磊、谷正兵

联系电话：021-23153547、021-23153499

传真：021-231535073、

3、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1928号东海大厦4楼债券发行部

法定代表人：朱科敏

联系人：阮洁琼

联系电话：021-20333395

传真：021-50498839

四、上市推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人：聂磊、朱鸽、杨芳、蒋昱辰、高琦、孙鹏、寇志博、李钊

联系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六、发行人律师：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6001号太平金融大厦12楼

负责人：麻云燕

经办律师：麻云燕、王翠萍、饶春博

联系电话：0755-88265120、5054、5042

传真：0755-� 88265175

七、审计机构：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中国北京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8层

负责人：施展芳

联系人：施展芳、黄振邦、王晓梅、罗永辉

联系电话：0755-25471113、0755-25471088、020-38137606、0755-25473316

传真：0755-82668930

八、资信评级机构：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青浦区新业路599号1幢968室

负责人：关敬如

主要联系人：龚天璇、樊春裕、朱洁

联系电话：021-51019090

传真：021-5101903

九、承销商律师：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6号SK大厦36-37楼

负责人：吴鹏

主要联系人：郑晓谨、卢思家

联系电话：010-59572247

传真：010-65681022

十、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招商银行深圳东门支行

银行账户：010900122510811

十一、本期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2012号

总经理：宋丽萍

电话：0755-82083333

传真：0755-82083947

邮政编码：518038

十二、本期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住所：深圳市深南中路1093号中信大厦18楼

负责人：戴文华

电话：0755-25938000

传真：0755-25988122

邮政编码：518031

第十四节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内容

（一）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

（二）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的文件

（三）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四）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五）其他有关上市申请文件

投资者可以至本公司及主承销商处查阅上述备查文件。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5日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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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亲属、

高级管理人员亲属购买公司房产的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三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长黄辉的亲属万智华、万星蕊，副总经理黄建的配偶李艳燕

分别向公司持股100%子公司上海城光置业有限公司购买三湘四季花城牡丹苑项目住宅一套， 面积分别为

241.04平方米、276.14平方米，交易价格分别为568.15万元、651.13万元。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关于公司董事亲属、高级

管理人员亲属购买公司房产的关联交易相关事项事先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涉及的关联人黄辉为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黄建为公司副总经理，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

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的价格系根据楼盘的市场销售价格确定，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价

格公允。

鉴于本关联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 且累计十二个月内同一关联人进

行的交易金额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0.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三湘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三湘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关联自然人向公司购买住宅系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的关联交易，关联自然

人未利用其关联关系，在与公司的关联交易中谋取不正当利益。上述关联交易公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造成影响。

独立董事签名：丁祖昱 郭永清 石磊

2015年11月4日

证券代码：002137� � �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2015－133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

保护投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实益达，股票代码：002137）于2015年7月16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确

认该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13日开市起因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停牌。 2015年9月10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

编号：2015-108）,公司承诺争取在2015年11月12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

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正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

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

的进展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结果后复牌。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11月6日

股票代码：600393� � � �股票简称：东华实业 编号：临2014-080号

债券代码：123002� � � �债券简称：09东华债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15年11月4日接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通知，本公

司控股股东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泰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136,521,570股无限售流通股被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冻结期3年。具体情况如下：

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了粤泰集团持有的本公司136,521,570股无限售流通股， 冻结期

限3年，冻结起始日为2015年11月4日至2018年11月3日。冻结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51%。

冻结原因为广州粤泰集团有限公司原与无锡市兆顺不锈中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顺不锈"） 签订

《矾山矿业股权转让协议书》，按照协议书约定，无锡兆顺不锈钢中板有限公司向粤泰集团转让其所持有

的庐山县矾山矿业有限公司100%股权，约定价款人民币1.9亿元（其中股权转让款1亿元，矾山矿业债权款

0.9亿元）。其后，粤泰集团向兆顺不锈支付了1亿元的股权转让款，尚余9000万元债权款因未达到付款条件

尚未支付（因矿山开采权及矿山账户由于无锡兆顺不锈钢中板有限公司的责任一直被查封，依照合同未达

到后期款项支付条件）。粤泰集团已着手向无锡兆顺不锈钢中板有限公司索赔。

2015年8月21日兆顺不锈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民事起诉状， 要求粤泰集团支付合同余

款、延期付款所产生的利息以及违约金合计人民币1.19253亿元，目前该案正在审理阶段。2015年9月15日，

兆顺不锈向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全申请， 要求冻结粤泰集团银行存款9950万元或查封

其他等值财产，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9月22日对上述财产保全申请作出裁定：冻结粤泰集

团银行存款9950万元或查封其他等值财产。2015年11月4日，江苏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办理完成粤泰集团

所持有的本公司136,521,570股无限售流通股相关司法冻结手续。 目前本公司大股东粤泰集团已安排现金

或其他担保方式以尽快解除该股份的冻结状态，同时已采取相应法律手段以应对该案件。

截止目前，粤泰集团共持有本公司股份146,521,570股，占公司发行股份总数的48.84%，本次冻结股份占

粤泰集团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93.18%。

此次股份冻结后本公司累计股份被冻结数为136,521,570股，累计冻结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5.51%。

特此公告。

广州东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002313� � � �证券简称：日海通讯 公告编号：2015-054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日海通讯"）2015年9月16日披露了《关于筹划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5)， 公司正筹划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控股收购北

京畅元国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16日起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并分

别于2015年9月23日、2015年9月30日、2015年10月14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6、2015-042、2015-044）。2015年10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停牌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 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0月30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5-046、2015-053）。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涉及的尽职调查、审

计、评估、方案论证等各项工作。因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有关事项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11月6日上午开市起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情况公

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日海通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5日

证券代码：601727� � � �证券简称：上海电气 编号：临2015-068

公司债代码：122223� � � �公司债简称：12电气01

公司债代码：122224� � � �公司债简称：12电气02

可转债代码：113008� � � �可转债简称：电气转债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项目仲裁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应当在公告中作特

别提示。

2015年11月4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接到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以下简称"

仲裁中心"）仲裁裁决书，仲裁中心就2007年8月公司与PT� Merak� Energi� Indonesia(以下简称"印尼公司")于

印度尼西亚签订一电站建造合同(以下简称"工程合同")产生合同纠纷(详情请见公司于2014年1月18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海外项目仲裁结果公告》)做出了

第二份部分定量仲裁裁决：

1、印尼公司有权依照普通法主张损害赔偿；公司应向印尼公司支付66,996,027.31美元及9,045,230,384

印尼盾（1印尼盾折合约0.000472元人民币）；

2、对印尼公司提出的下述反索赔:即额外财务成本、向PT� Sulfindo� Adiusaha公司支付的损害赔偿、利润

损失及由于合同与替代合同之间的效率差异导致的额外燃料成本等不予支持；

3、对公司就已完成的有关工作提出的赔偿申请不予支持；及

4、利息、律师费用、其它成本以及仲裁费用将待收到书面申请后由仲裁庭考虑。

同时，公司发现第二份部分仲裁裁决中存在一些错误，公司已通过律师向仲裁庭提出，预计可能减少

公司需要支付的赔偿数额（例如上述66,996,027.31美元的支付金额应该包括已由印尼公司提取的公司于相

关合同下提供的履约保函13,500,000美元）。上述情况已获得仲裁庭关注。

上述工程合同是公司开拓国际市场初期的项目， 鉴于公司在以往年度已对该工程合同累计计提了相

关坏账准备，上述仲裁裁决的结果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

公司将根据本项目的后续进展结果，继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070� � � �证券简称：众和股份 公告编码：2015-077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由于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2015年8月20日公司于指定媒体 《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筹划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8）：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申请，公司

股票于2015年8月20日（星期四）开市起继续停牌。继续停牌期间，2015年8月27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9

月14日公司分别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15-062、

2015-063、2015-064、2015-069）。

由于公司与相关方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在商谈、论证中，公司于2015年9月18日披露了《关

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5）， 公司股票于2015年9月

1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2015年9月23日公司进一步披露了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5-066）。2015年9月25日、2015年10月9日、2015年10月16日、2015年10月23日、2015年10月30

日公司披露了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为：2015-069、2015-071、

2015-072、2015-074、2015-076）。

截至本公告日，中介机构对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审计等工作尚在进行中。经申请，公司股票于2015年

11月6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将积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各项工作，并每5个交易日公告事项相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福建众和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六日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二零一五年十一月

主承销商


